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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62年 9月 ,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简

称“农业六十条”)。该文件的出台 ,使农村形势逐渐转好。同时 ,由于历史的局限 ,“农业六十

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 ,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一条例 ,并从中获得历史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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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人口大国 ,解决好农业问题极其重要。

“大跃进 ”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 ,我国农业遭受

了严重的破坏 ,加之 1959到 1961年三年的自然灾

害 , 1960年前后 ,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粮食问

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1961年 ,在毛泽东的

号召下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深入了解国情。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 ”,

基本稳定了农村局势 ,使我国此后即使在“文革 ”

时期都没有出现像 1960年前后那样的困难局面。

一、“农业六十条 ”制定的历史背景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加之自 1959年

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导致我国农业连年歉收 ,各

种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极端短缺 ,因而出现了全国性

的饥荒。195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20000万吨 ,比

上年增产 2. 5% ;但是 , 195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仅

为 17000万吨 ,比 1958年减少 15%即 3000万吨 ;

196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14350万吨 ,比 1959年

还要减少 15. 6%即 2650万吨。[ 1 ] 1959到 1960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减产 ,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农畜产品特

别是粮食的大幅度减产 ,使得从 1960年 5月起 ,缺

粮问题在全国蔓延开来 ,一些大城市的粮食库存急

剧减少 ,甚至到了无粮可售的尴尬局面 :“北京的粮

食够销售 7天 ,天津的粮食只能够销售 10天 ,辽宁

省 10个主要工业城市的粮食只能够销售 8天至 9

天 ,上海大米已经没有库存 ,天天告急 ”[ 2 ]。这种情

况是当时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员所始料未及的。

面对严重的困难 ,人们开始冷静下来。1960

年 6月 1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期间写了《十年总结 》一文 ,对“大跃进 ”运动作了

初步回顾与反思。1960年 12月 24日至 1961年 1

月 1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

在会上作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讲话 ,号召领

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 ,

要搞调查研究 ,把小事撇开 ,用一部分时间 ,带几个

助手 ,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

城市里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

社 ”,“这些年来 ,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

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 ,只凭想象和估计办

事 ,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 ,请同志们回去

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 ,没有把握

就不要下决心 ”。[ 3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第一次

集中谈调查研究问题 ,标志着党在“大跃进 ”之后 ,

实事求是精神一定程度的恢复。继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之后 , 1月 14日至 18日 ,中央又召开了八届

九中全会。毛泽东继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他

说 :希望今年这一年 ,一九六一年 ,成为一个调查研

究年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 ,要在实际中去调

查 ,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4 ]

在毛泽东号召下 , 1961年成为著名的“调查研

究年 ”。作为调查研究最大成果的“农业六十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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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因此产生了。

二、“农业六十条 ”的制定及其修改
1958年以来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的决议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关于人

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等文件 ,但是

缺乏一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关于人民

公社的工作条例。

1961年 1月 20日 ,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写信 ,让陈伯达、

胡乔木、和田本人各率一个 7人的调查组分赴广

东、湖南、浙江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 ,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章

程。后来 ,毛泽东说 :“六十条 ”的发明权在田家

英。[ 5 ]

派出三个调查组之后 , 1月 26日 ,毛泽东自己

也乘专列先后途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

昌、长沙 ,抵达广州。一路上 ,毛泽东分别听取了河

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等省委以及

派出去的三个工作组的汇报。毛泽东在综合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 ,从 1961年 2月 23日开始 ,在广州

主持起草《农业六十条 》。当时着重参考了邓子恢

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草案 ) 》(修

改稿 )。因此 ,可以说《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草

案 ) 》(修改稿 )是《农业六十条 》的前身。2月 25

日 ,毛泽东召集成立以陶铸为首的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的写作班子。3月 6日 ,条例的初稿完成 ,共 67

条 ,近 14000字。初稿印好后送交政治局常委及参

加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

人会议 (即三南会议 )讨论。很多与会者赞同出台

这样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例如 ,中共中央华东

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指出 :

(1)从山东情况看 ,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有一个

公社的示范章程性质的条例。 ( 2 )提议再搞一个

党内文件 ,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

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 ,以供领导掌

握。[ 6 ]也有人认为公社体制正在摸索之中 ,条例可

以暂时不搞。毛泽东最后表态 :这又不是圣旨 ,今

年不行 ,明年再改 ;明年不行 ,后年再改。[ 7 ]实际

上 ,毛泽东是主张搞这么一个条例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会议讨论的结果 , 1961

年 3月 15日 ,条例写出第二稿 ,正式定名为《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共 50条 , 9000多字。此后 ,

条例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修改后的条例共 10章

60条。最后 ,条例又做了一些修改后 ,于 1961年 3

月 22日正式通过。1961年 3月 29日 ,中共中央正

式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

中央工作会议后 ,广大干部拿着《农业六十条
(草案 )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一方面宣讲中央的

政策 ,一方面征求社员的意见 ,以便为进一步修改

草案做准备。各级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

主要集中于供给制、公共食堂、社、队规模过大、山

林等问题。以上经过干部调查的意见源源不断的

汇集到毛泽东和党中央那里 ,为草案的修改打下了

基础。1961年 5月上旬 ,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开始

着手研究草案的修改。在 5月 22日、6月 5日 ,草

案第一次和第二次修改稿先后产生。6月 8日 ,在

毛泽东圈阅后 ,草案修改稿复印。6月 15日草案

修改稿经过文字性修订后 ,经毛泽东最后审定发

出 ,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 》。

在公布 6月修正草案的同时 ,中央发出《关于

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

示 》,规定“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

案 ,抓紧农闲间隙 ,把这个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

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 ,深入地展开讨论 ”[ 8 ] ,

并且“在党内和党外的讨论中间 ,如果对于这个修

正草案还有修改意见 ,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 ,应该及时地收集起来 ,报告中央 ”[ 9 ]。三个

多月后 ,河北、山东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等五地

委书记在与毛泽东一次谈话中 ,反映 6月修正草案

有一个突出的问题 ,即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6月草案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

所有制 ,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 10 ]
,“生产

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 ”[ 11 ]。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如土地、农具、牲

畜归大队所有 ,同时分配权也在大队 ,而生产权却

在生产队。这种制度的弊端就是平均分配 ,因为大

队统一分配 ,使得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没有得

到纠正 ;其次 ,生产大队权力过大 ,因为握有分配

权 ,就经常干预生产队的生产 ,使得“瞎指挥风 ”的

源头并没有止住。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高度

重视 ,在 1961年 9月 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明确

指出 :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即基本

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12 ]在信中 ,毛泽东还严

厉的批评道 :也不知是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

奖”的糊涂办法 (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

的简称 ,本质上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 ———笔者

注 ) ,弄得大小队之间 ,干群之间 ,一年大吵几次 ,

结果瞒产私分 ,并且永远闹不清。[ 13 ]在毛泽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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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1962年 2月 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

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正式宣布

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中央的这一

认识直接推动着《农业六十条 》6月草案的修正。

同年 6月 17日 ,出《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 》修改稿

的第一稿 , 7月 23日 ,第二稿改出。8月 6日经毛

泽东同意后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国

务院各部委党组讨论。根据各方意见 ,条例又作了

几次修改。9月 27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

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该

条例后来执行了十几年 ,并经受住了“文化大革

命 ”极“左 ”思潮的考验 ,起到了稳定农村的作用。

三、1962年“农业六十条 ”的几项突破
1. 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 ,在社、队规模上盲目追求

“大 ”。截止 1958年 10月底 ,“全国共有 23384个

公社 ,平均每社 4797户 ,有相当多的社在一万户以

上 ,还有些地方是一县一社的县联社 ”[ 14 ]。本来中

央设想公社规模扩大后 ,人多地广 ,可以集中力量

办大事 ,也可以加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是事与

愿违 ,公社规模庞大给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即使

开一次公社社员大会也相当不容易。因此 ,为有效

管理 ,缩小社、队规模势在必行。党中央以“农业

六十条 ”草案和修正草案的贯彻执行为契机 ,逐步

缩小了社、队的规模。截止到 1961年 8月 ,“全国

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调整后的公社数 (包括已

经调整和预订秋后调整的规划数字 )为五万五千

六百八十二个 ,较调整前增加三万零四百七十八

个。生产队为七十万零八千九百一十二个 ,较前增

加二十二万五千零九十八个。生产队为四百五十

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四个 ,增加一百五十六万一千三

百零六个 ”。[ 15 ]到 1962年 10月 ,社、队规模进一步

缩小 ,据统计 ,“全国共有人民公社 71551个 ,比核

算单位下放前增加了 15534个 ,增加 27172% ;生

产大队 713385个 ,增加了 5087个 ,增加 0171% ;生

产队 5468244个 ,增加了 895502个 ,增加 19158%。

全国平均每个公社有 916个生产大队 ,每个大队有

716个生产队 ,每个生产队有 2316户 ”。[ 16 ]社、队

规模的逐步缩小 ,有利于提高党、政府农村的管理

的效率、遏制“共产风 ”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趋向 ,

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欢迎。

2. 公共食堂逐步被取消

1958年北戴河会以后 ,公共食堂可谓遍地开

花。据统计 ,截止到 1958年底 ,“全国共办农村公

共食堂 340多万个 ,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

总人口的 90% ”。[ 17 ]人民公社普遍建立后不久 ,公

共食堂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 ,以前宣传过程中所提

优越性只是“想当然 ”的。公共食堂所谓的“优越

性 ”逐步被浪费劳动力、粮食、柴禾 ,公共餐具损坏

严重 ,饭菜质量变差等所取代 ;更为严重的是 ,某些

领导干部掌握了农民的“吃饭权 ”,动辄以罚不吃

饭向要挟 ,助长了干部的瞎指挥风 ,同时严重损伤

了干群关系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另外 ,一些干部

利用职务之便 ,多吃多占 ,为农民所诟病。关于公

共食堂问题 , 1961年 3月“农业六十条 ”草案颁布

时 ,一方面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 ,生产队应

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真正做到便利群众 ,便利生

产”[ 18 ]
,一方面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

愿参加的原则 ”[ 19 ]。说明当时中央没有下定彻底

解散不得人心的公共食堂的决心。但是后来经过

全党大调查后 ,中央高层获得共识 ,逐步采取措施

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61年 6月“农业六十条 ”的

修正草案就对公共食堂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生产队

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20 ]“农业六十

条 ”(修正草案 )下发后 ,各地公共食堂数目与参加

食堂的农户大为减少。以湖北省为例 ,“全省原有

食堂 237062个 ,此时只剩下 74979个 ,而且即使仍

在办的食堂近 70%也是农忙食堂 , 12%是劳动力

食堂或半日食堂 ,常年食堂不到 18%。食堂解散

后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 ,许多群众说 :‘毛主席

的政策又回到我们心头上了 !’。”[ 21 ]
1961年 8月

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印的一份材料证实 :过去用行政

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 ”,大部分有领导

地解散了 ;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

据估计 ,目前参加食堂的户数 ,约占百分之二十左

右。这些多数是群众自由结合的合伙食堂和农忙

的劳动力食堂。[ 22 ]解散公共食堂可谓“农业六十

条 ”(修正草案 )的重大贡献 ,连毛泽东都称赞解散

公共食堂“是一件大好事 ”。随着 1961年下半年

起农村家家户户炊烟的升起 ,我国农村的形势开始

好转。

31“共产风 ”得到遏止 ,部分地实现了退赔

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 ,也是大刮“共产风 ”的

过程。许多大队、生产队或是社员的私有财产被公

社或是生产队堂而皇之的“共产 ”了 ,例如河南省

许昌市椹涧公社自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 ,大“共产

风 ”刮过 3次 ,小共产风刮过多达 28次 ,据统计 ,

“这个公社各级被平调的物资折款 1423287元 ,全

社人均达 37元 ,其中生产资料折款 544295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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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 ;生活资料折款 246491元 ,占 1713% ;建筑

材料 286000元 ,占 20% ;劳动日折款 296302元 ,占

2018% ;家禽家畜折款 50199元 ,占 315%。在刮

“共产风 ”的过程中 ,拆毁社员住房 1257间 ,损坏

树木 52676棵 ,造成牲口死亡和丢失 1894头 ,各种

农具和家居丢失损坏 46100件。”[ 23 ]“共产风 ”在

全国当时是普遍的现象 ,引起了社员的极大不满。

1958年冬天以来 ,党中央、毛泽东逐步察觉到了

“共产风 ”的危害。为此 ,中央多次下发文件纠正

“共产风 ”并敦促地方退赔。后因 1959年庐山会

议后的“反右倾 ”运动所打断。但随着经济形势的

持续恶化 ,退赔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1960年 11

月 ,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

紧急指示信 》,指出对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必

须坚决反对 ,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

来 ,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

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

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

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 ,都必须

认真清理 ,坚决退还。”[ 24 ]在《中央关于贯彻执行 <

紧急指示信 >的指示 》里 ,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彻底

清理一平二调 ,坚决退赔。其后 ,中央还发过其他

关于退赔的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纠正“共产风 ”、

推动退赔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它们只属于

一时的政策 ,似乎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共产风 ”的

问题。纠正这一问题 ,应该从制度上入手 ,“农业

六十条 ”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六十条里面对

于遏制“共产风 ”,作了大量的制度性的规定。例

如关于社员部分的规定 ,不管是 1961年 3月草案、

6月修正草案还是 1962年的修正草案 ,都规定要

保障社员个人的一切生活资料 ,包括房屋、家具、衣

被等 ,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 ,永远归社员所有 ,

任何人不得侵犯。另外条例确定的“三级所有 ”的

核算制度 ,也是遏制“共产风 ”的法宝。条例还对

公益金的比例、使用劳动力的问题都作了硬性的规

定。这些规定在后来的贯彻执行时 ,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据 1961年 8月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 ,“全国

平调总数为二百五十亿元 (较原来估算的一百一

十一亿元增加一点四倍 ) ,已退赔的占平调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经过退赔 ,大部分人相信今后

‘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象个过日子的

样子了 ’。”[ 25 ]此后几年里 ,各地方在贯彻六十条的

同时 ,继续做着退赔工作。例如苏州地区在 1965

年全部完成退赔工作 ,“全区用于退赔的钱物 ,仅

由省、地两级下拨的就合计 230多万 ”。[ 26 ]其他各

地也大致如此。自“农业六十条 ”颁布后 ,像人民

公社化运动初期那样的“共产风 ”再也没有刮过。

4. 恢复按劳分配、废除供给制

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 ,供给制被看成是带有

“共产主义萌芽 ”性质的东西而加以推广。但事实

上 ,供给制的做法并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在社

员短暂的欢喜过后 ,这种分配制度使我国农村的发

展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农业六十条 ”的颁布 ,重

新恢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

不得食的原则。《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

案 ) 》明确规定取消供给制 ,深得社员的拥护。宣

布取消供给制后 ,广西石龙县的社员说 :“说一百

次 ,也教育不了懒人 ,这一下 ,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

了。”[ 27 ]湖北许多群众说 :“要是这样办 ,我们保证

进一步把生产搞好。”[ 28 ]河北省唐山在贯彻“六十

条 ”后 ,生产队之间的竞赛运动普遍展开 ,社员的

出勤率普遍提高 ,唐山的社员说 :“今年啥都遂心

了 ,啥都由我们做主 ,多收少收就看我们的了。”

“秋后见吧 ! 一定对得起‘十二条 ’和‘六十条 ’,对

得起毛主席。”[ 29 ]这一措施连同中央其他政策 ,使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粮食等作物的生产

出现了转机。“到 1962年 ,农村形势进一步好转 ,

全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1年增长了 125亿斤 ,其他

经济作物也有了一定发展 ,全国已有 1 /4的县农业

总产量恢复和超过了 1957年的水平 ”。[ 30 ]

5. 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基本核算

制度

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制度 ,对于稳定

农村形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里的“队为基础 ”指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这一规定可以说是“农业六十条 ”的灵魂

与核心 ,也是党中央、毛泽东政策的底线。在党中

央、毛泽东看来 ,农村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 ,不

容许单干 ,但是以往以公社或是生产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有种种弊端 ,所以就必须在集体与个人之间

找个政策的平衡点 ,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生产队一般有社员二十户左右 ,相较于公社或是生

产大队来说规模要小得多。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

内 ,社员之间彼此熟悉 ,对土地也比较熟悉 ,可以更

好的搞好生产 ,也有利于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

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 ,生产队只要向大

队上交一定数额的公益金、公积金和管理费 ,剩下

的收入都归生产队所有 ,“三项费用相加 ,大约占

生产队收入的 10%左右 ,由大、小队对半分成。这

样 ,生产队的收入实际上有 90%归自己 ,除去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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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征购粮 ,全部归社员分配 ”。[ 31 ]截止到 1962年

10月 ,“全国共有基本核算单位 5219516个 ,其中 ,

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 5161617个 ,占基本核

算单位总数的 98189% ;生产大队 41678个 ,占总

数的 018% ;公社 77个 ,占 01001%。此外 ,还有由

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结合核算的 16144个 ,占基本核

算单位的 013% ”。[ 32 ]这一政策的实施保证了生产

队的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 ,基本遏制了瞎指挥风 ,

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多数地方

的生产、生活自 1962年后逐步走上正轨。

四、“农业六十条 ”的意义
1. 以条例的形式规范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 ,全国可谓一片混乱。因为

对于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 ,党中央、毛泽东对此没

有成熟的政策与看法 ,结果就是各地按照自己的理

解去组织、管理人民公社 ,因此出了很多问题 ,酿成

了 1960年前后全国范围内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

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 1959年大幅下降的情况

下继续下降 ,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减产 ,“其中粮食只

有 11435亿吨 ,比上年减少 2650万吨 ,减少 1516% ,

而征购量却比 1959年增加了 300万吨 ,当年销售大

于库存 620万吨 ,国家库存粮食比 1957年减少了

1180万吨。按每人每年需要 250公斤粮食计算 ,国

家这年大约差 2400万人的粮食。棉、油等经济作物

也大幅度减产。与 1957年相比 ,全国的粮、棉、油人

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 2917%、3815%和 5611%。粮

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数量的下降 ,猪肉人均拥有

量 1960年比 1957年下降了 3614%”。[ 33 ]面对如此

严峻的形势 ,党中央、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对人民公社

的体制进行调整与规约 ,在田家英的建议下 ,毛泽东

领导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并根

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反复作了修改 ,最终形成了 1962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该条例

首要的意义就是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人民公社 ,使

人民公社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因此大家有了共同

遵守的办事规章和行动准则。干部再也不能随便以

社、队的名义“共”社员的产、也不能强迫社员吃公共

食堂了 ;同时 ,社员通过条例明了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 ,不再成为盲目的追随者。自从有了《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的运作逐步走上正

轨 ,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复苏 ,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生

活的信心。

2. 促进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颁

布实施以后 ,由于执行比较顺利 ,我国农业逐步走

出了“大跃进 ”运动、人民公社化以来的颓势 ,走上

了复兴的道路。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 , 1962

年农业生产有所回升。全国农业总产值比 1961年

增长 612% ;粮食总产量 16000万吨 ,虽然仍远低

于 1957年的 19505万吨 ,但比 1961年的 14750万

吨增产 815% ,最困难的日子过去了。[ 34 ]有了良好

的开端 , 1963到 1965年 ,我过农业继续恢复发展。

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 58916亿元 ,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 , 超出 1957 年 53617 亿元的

919% ,与 1960 年的 415 亿元相比 , 5 年增长

4211% ,平均每年递增 713% ;全国农作物总产值

达 44618亿元 ,比 1960年增长 3413% ,比 1957年

高出 313%。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9453万吨 ,

比 1960年增长 3516% ,接近 1957年的水平 ;棉花

20918万吨 ,糖料 153718万吨 ,烤烟 3712万吨 ,分

别比 1960年增长 9714%、56%和 1倍 ,比 1957年

高出 2719%、2913%和 4513%。[ 35 ]从以上数据可

以看出 ,我国农业的总体水平在 1965年已经超过

了 1957年。其中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

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农业、轻工

业、重工业比重日趋合理 ,财政收入逐渐增加 ,再现

此前繁荣的场景。

3. 抵挡了“文革 ”时期“左倾 ”思潮的影响 ,维

持了农业、农村的稳定

“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打乱了自 1962年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态势 ,使国民经济

陷入了困境。1967和 1968年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分别为 - 10%和 - 412% ,仅

相当于 1966年的 8713%。[ 36 ]从 1967年到 1969年

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徘徊不前甚至下降 ,粮食产量

方面 ,“1967年为 21782万吨 ,比 1966年略有增

产 ; 1968 年减为 20906 万吨 , 比 1966 年下降

213% ; 1969年略有上升 ,为 21097万吨 ,仍比 1966

年低 ”。[ 37 ] 棉花产量徘徊不前 ,“1969 年下降至

20719万吨 ,比 1966年减产 11% ”。[ 38 ]其他经济作

物如烤烟、糖料、黄红麻的产量在 1969 年均比

1966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农业出现这种局面的

主要原因是“文革 ”对“农业六十条 ”的冲击 ,如任

意扩大社、队规模、提高核算单位的层级、实行大寨

工分、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等等。

党中央、毛泽东在“文革 ”中始终没有废除“农业六

十条 ”,坚持了“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政策 ,先后

多次发文如《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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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

议的报告 》等重申“农业六十条 ”的作用与效力 ,维

持了农业的稳定。1970年到 1975年 (除了 1972

年因灾减产外 )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 ,我国农业

摆脱了文革初期的颓势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75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 120214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 1970年增长 1811% ,年均递增 314% ;粮食总

产量达 28452万吨 ,比 1970年增长 1816% ,年均递

增 315% ,其他主要农产品都有增长 ,基本完成了

国民经济“四五 ”计划农业的主要指标。[ 39 ]

“农业六十条 ”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好文件 ,

它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适度的发展。以粮食为例 ,

我国 1980年的产量比 1958年增长 75% ,高于同期

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农业六十

条 ”并不能根本改变人民公社的种种弊端 ,因此它

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农

业六十条 ”也就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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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60 - article regula tion s for agr iculture

ZHOU Zhen
( Philosophy and H istory College, X iangtan U niversity, Hunan X 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Sep tember 1962, ten of the Eighth Plenum of the CPC Central Comm ittee adop ted the“the

Regulation on peop leπs communes”(60 - A rticle Regulations for Agriculture). W ith the adop tion of this docu2
ment, the situ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began to get better. A 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lim itations of histo2
ry, there are some serious shortcom ings in“60 - A rticle Regulations for Agriculture ”. Therefore, we should

see the two sides of this document in order to gai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history.

Keywords:“60 - A rticle Regulations for Agriculture”; the peop leπs commune; countryside; the Eighth Ple2
num of the CPC Central Comm 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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